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115學年度『社團組織申請』登記表

填寫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​​​​​　　日
	社團性質
	□ 服務性社團（校隊） □ 自主性社團
	社團名稱
	

	申請登記人
	　　　 年  　  班     號  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成立宗旨

活動計畫
	

	社課地點
	
	場地負責人簽名同意
	

	指導老師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指導老師簽名同意
	

	連署社員

初創社團社員10-15人(不得於10人)，且不能轉社。
	序號
	班級座號
	姓名
	序號
	班級座號
	姓名

	
	1
	
	
	11
	
	

	
	2
	
	
	12
	
	

	
	3
	
	
	13
	
	

	
	4
	
	
	14
	
	

	
	5
	
	
	15
	
	

	
	6
	
	
	
	
	

	
	7
	
	
	
	
	

	
	8
	
	
	
	
	

	
	9
	
	
	
	
	

	
	10
	
	
	
	
	

	備註
	1社團課程活動時間為周五第七節15：10－16：00。(視學校活動安排而有所調整，詳見當學期班周會表。)
2如需延長社團課程時間或於課後進行活動，需填寫申請表、經由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，

　經過學校程序規則進行申請核准。
3『社團組織申請登記表』及相關附件請於6/17(三)前一同繳交方可受理。

	審核結果
	單位
	意見與核章

	
	社團活動組
	

	
	學務主任
	

	
	校    長
	


社團組織申請規劃表
●活動場地：
  １. 一個社團一個場地，不得衝突！創社申請登記人須先向場地負責老師協調確定好場地的可用性。
  ２. 以場地現有設備燈光為主，無法要求提供增加額外設備。

  ３. 維持場地整潔與復原，如有損毀由社團負責賠償。

●活動時間：

　１社團課程活動時間為周五第七節15：10－16：00。
    (視學校活動安排而有所調整，詳見當學期班周會表。)
　　學校以正課為主，社團不應影響白日課程與補校課程（含輔導課與夜自習等）。
　２額外活動時間，平日申請至20：00；假日申請至16：00（不同社團依屬性有個別規範原則）。
●指導老師：指導老師負責該社團教學引導，並且全程參與社團課。指導老師不得傳教、不應灌輸偏差觀

　　　　　　念且不能有不當之行為。
●補    充：針對不同社團依屬性有個別規範原則，於創社申請成功後會將規範細則交給社長。

	社團名稱
	
	社團地點
	

	指導老師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

	社　　長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

	副 社 長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

	活　　動
	
	公　　關
	

	文　　書
	
	總　　務
	

	場　　地
	
	器　　材
	

	攝　　影
	
	(幹部名稱及數量可依需求調整)

	115學年度社團課程安排

	上學期12堂課
	下學期12堂課

	1
	
	1
	

	2
	
	2
	

	3
	
	3
	

	4
	
	4
	

	5
	
	5
	

	6
	
	6
	

	7
	
	7
	

	8
	
	8
	

	9
	
	9
	

	10
	
	10
	

	11
	
	11
	

	12
	
	12
	


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115學年度社團組織章程

第一條 本社為新北市立三民高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團。 

第二條 社團宗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三條 社團目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四條 社員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；社員會議主要功能是聘任社團指導老師、選舉（罷免）社團幹部、審核學年企劃書、制定社團章則，審核社團經費運用。
第五條 社員入社得繳交社費新台幣           元，金額由社員會議決議。
第六條 本社聘任________________為指導老師。
第七條 本社設有社長、副社長、活動組長、器材組長、場地組長、總務組長、攝影組長、文書組長等幹部，依各社團性質可作調整，任期一年，如無法勝任者，得開會更替。 

第八條 幹部執掌 (依需求更動填寫)
1.     社    長：統理社團一切事務，對外代表社團參加社團社長幹部訓練、社聯會及其他社團聯席活動；對內負責召開社員會議及幹部會議，為當然主席。 

2.     副 社 長：協助社長處理全社事宜、社員出缺席之掌控及點名，社長缺席時，代理社長統理社務。
3.     活動組長：對內負責社員之聯繫、召開幹部會議、對外負責與其他社團之聯繫溝通。
4.     器材組長：負責上課器材之借還、清潔、清點及保管。
5.     場地組長：負責上課場地之借用、清潔及整理。 

6.     攝影組長：負責拍照或攝影及其整理。 

7.     文書組長：負責社團活動記錄簿之管理、社團各項書面、電子資料之整理、及社團網頁之製作。

8.   總務組長：負責社費及經費收支情形，於社員會議公告，並應每月將帳目製作一式3份，經由社長及指導老師簽名確認後，送交學務處審核，一份留交學務處存查，一份社團存參，一份公告週知社員。

第九條 幹部會議每月定期召開一次，由活動組長為召集人，社長為主席，社長不在由副社長代理。
第十條 社員若違反規定得依法處理，詳見社團活動實施細則。 

本社組織章則經社員會議通過，陳請學務處社團活動組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新北市立三民高中115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預算表

	社團名稱
	
	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負責人
	指導老師：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

社　　長：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
總    務：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

	預算收入

	
	收入項目(例:社費、社課器材..
	單價X數量
	金額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合計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０元整

	預算支出

	
	支出項目
	單價X數量
	金額

	１
	
	
	

	２
	
	
	

	３
	
	
	

	４
	
	
	

	５
	
	
	

	６
	
	
	

	合計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０元整

	收支相抵計　　　　　(盈餘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整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不足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整

	不足之

差額處理
	(補收社費：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整

(其　　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社長/總務
	指導老師
	學務處社團組

	
	
	

	意見欄

	


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115學年度高中部社團指導教師－基本資料
	姓　　名
	
	性　　別
	
	本人最近三個月內
半身脫帽正面照片

	身分證號
	
	
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
	

	電話／手機
	
	

	E-mail
	
	

	通訊地址
	
	

	戶籍地址
	
	

	授課社團
	
	

	郵局帳號
	

	學    歷
（請由最高學歷開始填寫）
	
	學校全名＋系所
	學位
	證書字號
	日期

	
	１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
	經　　歷
（請由最新經歷開始填寫）
	
	單位
	職稱
	起訖日期
	離職原因

	
	１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
	自我介紹
與
社課規劃

	


附件1
本國籍教師之身分證 / 非本國籍社團指導教師之中華民國居留與工作証
	身分證 / 居留證正面
	身分證 / 居留證反面

	(掃瞄檔照片)

	(掃瞄檔照片)


	工作證正面
	工作證反面

	(掃瞄檔照片)

	(掃瞄檔照片)



附件2
郵局存摺封面掃描檔照片 (供薪資轉帳用)
	


